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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號橋暴動案 5中大生判囚57至59月
官：穿黑衣戴口罩有備而來 被告須為自己行為負責

前年11月發生的香港中文大學

二號橋暴動案，是黑暴發起的首

宗本港大學校園暴動，其中5名中

大學生被控暴動、違反《禁蒙面

法》、藏武等罪受審，早前被裁

定所有罪名成立。區域法院暫委

法官張潔宜昨日判處5人監禁4年

9個月至4年11個月。獲刑期最長

的中大女生符凱晴因不認罪、不

悔罪，且在非法集結案保釋期間

再犯本案，故被判囚 4 年 11 個

月。張官判刑時指，眾被告穿黑

衣、戴口罩到場，反映他們有意

圖參與或者鼓動他人參與暴動；

就算判刑對被告的學業及前途有

一定影響，但他們必須為自己的

行為承擔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5被告案發時均為香港中文大學學生，依次為劉晉旭（23歲）、符凱晴（23歲）、高梓斌（23歲）、陳歷
釋（20歲）、許貽顓（22歲 ）。5人被裁定2019年11月
11日在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研究生宿舍一座二號橋及環
迴東路一帶，與其他不知名者參與暴動，其間使用蒙面
物品包括防毒面罩等。符凱晴與許貽顓另被裁定於同日
同地管有攻擊性武器或其他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即
一把螺絲批、一個金屬鎚子頭及一把士巴拿，意圖將其
用作非法用途。
法官張潔宜昨日判刑時指出，本案雖沒有證據證明各

被告參與首三次衝擊，但經媒體廣泛報道，被告不可能
不知道現場情況，本案暴動因不斷有人加入而維持近一
個多小時，故法庭量刑時不應只專注第四次衝擊。
張官又指，本案暴動約有數十人參與，規模不算大，

但警方多次舉旗警告後，人群仍不肯散去，甚至揚言要
對警方使用武力。

有示威者手持雨傘、身穿黑衣、戴上口罩，以逃避法
律責任，案中各被告均身穿黑衣、戴面罩等，其中高梓
斌被發現持有木板，符凱晴攜有螺絲批，許貽顓則持有
扳手，顯示他們有備而來。

官同意現場有如「戰場」
本案一個小時暴動中，黑暴共投擲23枚汽油彈，其中

本案涉及的第四次衝擊雖只維持了兩分鐘，但黑暴猛烈
攻擊，並投擲5枚汽油彈，致濃煙四起、火光熊熊，現場
猶如控方所形容的「戰場」。再者，汽油彈對現場環境
必然造成損毀，事件雖然沒有造成人命傷亡，但法庭不
能忽視汽油彈對現場者的安危構成風險。
張官援引上訴庭案例指，雖沒有證據顯示眾被告有擔

任帶領角色，或有實際參與暴力行為，不過暴動不能只
考慮個人行為，而是整個群體做的事。綜上多項因素，
法庭認為即時監禁乃唯一判刑選項。

張官表示，考慮到本案暴動規模、人數、暴力程度、
對公物及警員造成的傷害等，遂以5年監禁為暴動罪量刑
起點，明白刑罰會對各被告的學業及前途有影響，但他
們必須為其行為負擔責任。張官也不認同辯方指被告承
認大部分案情，認為相關案情由警方及媒體拍攝，看不
到被告有何理由不同意案情，故不會因而作出扣減。考
慮到5名被告年輕沒有案底，酌情扣減3個月刑期，蒙面
罪則以3個月為量刑起點，符凱晴及許貽顓因管有螺絲批
及扳手，各判囚半年。

保釋期犯案 加刑兩個月
法庭考慮暴動罪刑期時已考慮蒙面及管有涉案物品等

因素，因此在整體量刑原則下，所有刑期同期執行，即
其中4被告判囚4年9個月，惟次被告符凱晴在一宗非法
集結案的保釋期間犯案，屬加刑因素，因此上調兩個
月，判囚4年11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攬炒黑暴前年10月31日以
悼念「8．31太子站死人」為名大肆破壞社會安寧。兩人
藏有胡椒噴劑、金屬棒等物品，早前被裁定無牌管有槍械
等罪成。
其中26歲兼職健身教練被判囚7個月。裁判官香淑嫻昨
日在辯方替健身教練求情期間，質疑被告「後悔啲咩」，
批評被告只是嘴上講懊悔，但實質看不到他有悔意。至於
另一名被告、案發時16歲的女學生，還柙至11月2日判
刑，等候法庭索取社會服務令報告。
兩被告依次為鄧姓女學生及26歲兼職健身教練蔡沛
霖，鄧女被控於 2019 年10月31日，在深水埗汝州街與
黃竹街交界，無牌管有槍械，即一支胡椒噴劑。她另被控
一項管有物品意圖損壞財產罪，即於同日同地管有一支噴
漆；蔡則被控一項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即同日
在深水埗黃竹街和汝州街的公眾地方管有一支金屬棒。

批被告「只係口舌上後悔」
辯方昨替蔡沛霖求情指，被告與父親因政見不同而關係
疏離及變差。被告父母在他被捕後非常痛心，被告希望服
刑後照顧聽力轉差的父親和母親，望法庭輕判。辯方又呈
上被告的親筆信，信中指他深感懊悔，惟香官質疑被告
「睇唔到（佢）懊悔啲乜、衝動乜」，直言被告是「只係
口舌上後悔」，又質疑被告「後悔啲咩？睇咗報告同篇
文章，睇唔到佢後悔咩。」辯方解釋被告不應「衝動」上
街，裁判官質疑若參與合法遊行不算犯法。
裁判官指，考慮蔡沛霖的案發經過，並援引上訴庭

指，管有攻擊性武器罪性質嚴重，要判處阻嚇性刑罰。
而案發時社會環境及氣氛不時有暴力情況出現。被告案
發時已把涉案金屬棒握在手中，握手處有膠紙，被告亦
戴有手套，顯示他已準備好使用金屬棒。而金屬棒有一
定長度及重量，殺傷力可致嚴重傷害，毋庸置疑，故判
囚7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攬炒政棍、「人民
力量」副主席譚得志（快必）被控發表煽動文字、
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在公眾地方內擾亂秩
序行為罪等14項罪名，昨日在區域法院繼續受
審。辯方專家證人、港大語言學教授梁曉姿繼續作
供，她在接受控方盤問時，同意「光時」口號可含
有把領土從國家分離的意思，但強調不是唯一解
讀。控方直指梁曉姿報告不可靠、不全面、不能反
映涉案口號真正含義；法官陳廣池也屢次質疑梁曉
姿的報告內容。所有證人作供完畢，案件押後至12
月14日聽取控辯雙方結案陳詞。

分析「光時」報告片面
梁曉姿昨日接受控方盤問時表示，分析口號的含
義，着重於整句口號的語意和語境，她同意「光
時」口號可含有把領土從國家分離的意思，但強調
不是唯一解讀。對於控方舉出字典中「光復」可解
作「恢復（滅亡國家）」及「收復（失去的領
土）」，她表示這只是其中一種例子或用法，並不
是定義。她不認同提及「革命」二字便等同推翻政
權，並舉出一些針對社會問題的例子，如「光復上
水」、「廁所革命」等。梁又舉例指有報章曾報道

政府打擊水貨客，形容為「光復」了一個地區，如
此用法便不會是將領土由政權中分裂出去。梁強調
有關詞組一個共通基本大原則只是改變，而改變可
以是不同範疇，可以是政治，亦可以是經濟及其他
範疇。
控方質疑梁曉姿於報告中引用「Google

Trend」、「Google books Ngram Viewer」，搜尋
有多少人搜尋過「光復」、「革命」，對法庭了解
上述字眼含義幫助不大。梁解釋有關工具用以分析
字詞的使用頻率，並非用作分析語境。梁解釋，
「Google books Ngram Viewer」是Google與各大
學圖書館的合作計劃，包括加州大學等，將各地大
學圖書館的書籍掃描記錄，當中包括500萬冊圖
書。法官陳廣池則質疑報告所提全部是美國的大
學，而且500萬冊對全世界來說不算多。梁回應
稱，500萬冊圖書已經為全世界圖書的4%，陳官表
示：「即係有96% （圖書）無scan落去」。
梁曉姿在報告中指2016年的「魚蛋革命」是一
場關於農曆新年期間賣街頭小吃的小販衝突。雖然
衝突引發暴力並導致拘捕的情況，但該衝突的成因
是一個社會問題，由食物環境衞生署對小販的控制
引發。法官陳廣池質疑：「到底係食環控制引發，

定係預先安排都唔知。」
對於辯方專家報告提及有報道街頭訪問「劉同

學」、「譚同學」等人對「光復香港」的理解，陳
官指，專家如此謹慎，但受訪者「連個全名都唔畀
我喎」，「係咪真係5個人，定一個人扮5個？」
梁同意街頭訪問無法證實受訪者身份是「不理
想」，但解釋由於她無法返回兩年前，親自和街頭
者訪談，故只能引述當時的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一名家住淺水灣的58歲富
婆墮電騙陷阱，她稱今年7月接到自稱國安人員的騙徒電
話，指她涉及違反國安法案件，要她配合調查及接受資產審
查，並將電話轉給一名自稱調查案件的「內地公安」，「公
安」指女子目前賬號不安全，要求她重新開戶及存入資金。
女子依言開設新賬戶轉入約1,000萬元，其後「公安」要求
她交出新賬戶賬號和密碼供「資產審查」，結果被騙徒於八
九月間轉走所有資金。
警方在10月初接到女子的報案，正積極追查被轉走資金

流向，西區警區刑事部人員接手調查，案件列作以欺騙手段
取得財產，暫未有人被捕。
警方呼籲市民留意以下情況，任何人自稱內地政府或執法
機構人員，並要求受害人交出銀行或個人資料，均為詐騙。
任何人經電話自稱內地政府或執法機構人員，並要求受害人
開設一個銀行賬戶以證清白，或要求受害人進行「資產審
查」，並提及保密協議條款或要求轉賬匯款，均為詐騙。
警方強調，兩地執法機構均不會要求任何人經電話或其

他社交應用程式進行筆錄口供，亦不會透過相關渠道發出
通緝令，上述情況均為詐騙；任何人經電話自稱親友，指
自己更換新電話號碼，並要求受害人借錢及匯錢，均為詐
騙。請向身邊的親友，特別是年輕人及長者，分享以上的
防騙訊息，避免他們成為下一個受害者。如有任何懷疑，
市民應致電反詐騙協調中心24小時熱線18222查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
源）前天下午網傳一段「雙
刀漢」短視頻，顯示一名長
髮、穿西裝和牛仔短褲的男
子，手持兩把漫畫造型「砍
刀」，殺氣騰騰立於荃灣大
河道18號對開人行道路口，
發現有人拍攝立即回頭瞪
視，但眾行人僅略作回避，
無人理會。昨晨再有市民報
警，指有紅衣怪客持刀於大
河道旁路德圍公共花槽上跳
下竄，警方到場搜索無果。
有居民表示，該男子常在附
近舞弄玩具刀，居民都習以
為常，相信是玩具膠刀。
昨晨（19日）11時54分，

警方接報指，大河道18號旁
路德圍一帶，持刀怪客又以
一襲紅衣出現，身旁放置一
個腰包，站在花槽石壆上手
舞足蹈，左手持刀上下揮
動，不時以右手觸碰刀鋒。
警員趕至現場附近搜捕，暫未發現持刀漢蹤影。附近居民表示，這個「大河道
刀客」，經常在附近獨自舞刀，口中念念有詞，所持刀具是玩具刀，居民都當
他在表演「行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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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必」煽動案 官質疑辯方專家報告 富婆墮電騙案
戶口遭轉走千萬元

無業漢潛「三無」廈
竊8戶財物54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葵青、荃灣區發生多宗住宅
盜竊案，獨行賊選擇「三無」唐樓或保安鬆懈的獨幢大廈，
尋找無人在家的住宅，隨即以螺絲批迅速撬開鐵閘及大門入
內爆竊，至少涉及8宗同類爆竊案，盜走現金和財物總值54.5
萬元，最大宗女受害人損失40萬元現金。警方翻查大量閉路
電視鎖定疑犯，前晚（18日）於青衣邨拘捕涉案無業漢。
被捕男子姓鄧（38歲），至少涉及區內至少8宗爆竊案，

盜取財物包括現金、手機、平板電腦等財物及小量金飾。此
外他還涉及一宗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案及一宗盜竊案，他曾
經涉嫌以偷來的信用卡在一間商舖購買大批貴價保健品，再
轉售牟利；並涉嫌於一餐廳吃飯時，順手牽羊偷走鄰座手
機。行動中檢獲疑犯作案時衣着。警方正調查贓物去向，是
否有他人涉案及疑犯個人財況等。
葵青警區重案組第二隊主管督察吳廸深昨日表示，警方9

月起接獲多宗類似爆竊案後，經深入調查後成功鎖定疑犯身
份，並於前晚7時40分於疑犯青衣邨家中成功拘捕涉案男
子。警方強調，爆竊是非常嚴重的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
判監禁14年，市民切勿以身試法。警方呼籲各位市民採取
適當的家居保安措施，例如安裝閉路電視，避免在住所存放
大量現金，發揮鄰里相助精神，見到有可疑者於住宅區內徘
徊立即報警等，而住宅大廈亦應加強保安，防止不法之徒有
機可乘。
葵青警區亦會繼續透過「葵防」和「葵盾」計劃，與區內
住宅和工廈的物業管理公司保持緊密聯繫，加強情報搜集，
共同努力打擊和預防相關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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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刀怪客」鬧市舞刀

●這名懷疑精神異常男子常於荃灣區揮舞玩具
刀。 網上截圖

●譚得志涉發表煽動文字表證成立。 資料圖片

●中大5生
暴 動 罪 成
立 ， 判 監
57 月至 59
月。圖為黑
衣魔在校內
堵路縱火。
資料圖片●中大暴動案5被告乘囚車離開法院。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